
1102學期教學助理(TA)申請、審核、聘任時程
教資中心吳佳曄 /分機21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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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TA需要做哪些事？

申請：依課程需求申請TA補助

• 至教務學務系統完成線上申請。

建檔：審核通過後，完成系統TA資料登入

• 操作步驟可參考教學助理申請操作說明。

• 至教務學務系統完成線上填寫。

• 操作步驟可參考維護學期課程TA系統操作說明。

說明：與TA說明該學期課程工作項目

評分：期末評分

• 與TA說明該學期需協助課程工作項目，如帶領分組/實驗課
程討論、學生課業輔導、協助教材實驗器材準備等。

• 期末至教務學務系統，對課程TA進行學期工作評分。



申請TA需注意哪些事？

• 為提供更多校內工讀機會，培養學生對於該學術專業素養及培育該領

域之專才，藉由擔任TA之過程學習教學之工作能力與自我成長，故以

本校學生為優先對象。

教學助理優先以本校在校生為主

• 若為臨床技能型課程，因重視實務教學及經驗分享，若課程需求可聘

用三院醫事人員擔任TA協助課程教學等。


